
厦海函字〔2024〕16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市体育局：

《推动厦门市水上休闲运动产业发展，助力厦门市建设国家

体育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议》（第 20242033 号）收悉。我局作为会

办单位，高度重视该提案，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研究，认真办理。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工作背景

林颖代表从政策、安全、创新、人才、文化等方面，为我市

水上运动休闲产业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，我局支持我市水上运动

休闲产业发展，根据职责做好渔业码头对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

设和开展海上执法监管，并建立健全渔业船舶水上应急工作机制。

二、措施和成效

（一）做好渔业码头对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

高崎渔港内有能够配套水上运动休闲产业发展的公益性设施

和经营性设施。港内派驻有我局下属渔港渔船管理处高崎渔港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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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，负责进出港船舶以及港区监督；渔港北堤建设有渔人码头商

业圈和滨海旅游慢行步道，满足片区休闲渔业商业服务和停车需

求；港区内配备有执法船艇、消防环保船、消防加压泵房及消防

系统等公益性基础设施，为港内安全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开展海上执法监管保障

我局下属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根据职责做好海上潜水和游

泳等高危经营性体育活动的执法监管，对海上赛事和重大活动开

展执法保障服务，确保海上执法监管措施到位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渔业船舶水上应急工作机制

通过编制《厦门市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建立健

全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制，明确各级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处置渔业船舶安全突发事件的职责和工作程序，及时、有效

处置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造

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。

三、今后推动计划

在今后工作中，我局将结合提案人的建议，配合贵局进一步

发展水上运动休闲产业。一是完善渔港码头公益性设施配置，提

高水上运动休闲产业配套服务质量；二是加大海上执法监管力

度，为发展水上运动休闲产业提供良好的海上执法监管环境；三

是积极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，提升水上突发事件的联合联动应急

处置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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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曾东生

联 系 人：杨庆勇

联系电话：0592-2853917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4年 3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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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
